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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辭 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灣 仔 區 議 會 屬 下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

第 十 四 次 會 議 。 主 席 歡 迎 首 次 出 席 會 議 的 新 一 屆 增 選 委 員 張 曼 莉 女 士 及 孫

日 孝 先 生 。 主 席 報 告 ， 鄭 琴 淵 副 主 席 因 病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
(會 後 補 註：孫啟昌議員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。灣 仔 區 議 會 根 據 會 議 常 規 第

51條 (1)， 不 同 意 他 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) 

 

1. 主席請委員留意放置於席上經修訂議程的建議討論時間及文件。 

 

第 1 項：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記錄 

2. 經李均頤議員動議，盧天送委員和議，會議記錄獲得通過。 

 

資料文件 

第 2 項：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行動清單 

        (社區建設委員會 1/2014 號文件) 

3. 委員備悉文件。 

 

第 3 項：社區建設委員會屬下工作小組的進度及委員會活動報告 

(社區建設委員會 2/2014 號文件) 

4. 主席詢問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(大廈管理)2 鄭小玲女士就大廈管理工

作小組方面可有補充。 

 

5. 鄭女士報告「做好大廈管理、灣仔全民齊參與宣傳活動」的閉幕禮及專題

講座將於 2014 年 1 月 18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於禮頓山社區會堂舉行。 

 

6. 廉政公署周潮明先生匯報「維護廉潔香港 邁向廉政 40」灣仔區倡廉活動

的進展如下： 

(i) 活動於 2013 年 8 月展開，到目前為止取得理想的成果； 

(ii) 「廉政 40」社區教育參與計劃共有 25 個地區團體參加，包括法

團、婦女會及街坊會等，他們各自安排了倡廉活動，協助廉政公

署宣傳；至於學校方面，共有 9 間學校安排了於校內舉辦互動倡

廉劇場，5 間中學安排了學生參加「高中 iTeen 領袖計劃」，並

有 5 間小學參加了「廉潔香港是我家」創作比賽。另外，周先生

表示，有 6 間幼稚園參加了「廉潔香港是我家」貼貼樂比賽及 8

間幼稚園協助派發親子活動冊，向家長及小朋友宣揚倡廉訊息； 

(iii) 「維護廉潔香港 邁向廉政 40」灣仔區倡廉活動誓師大會已於

2013 年 11 月 30 日假灣仔修頓球場舉行，當日出席活動的團體及

嘉賓眾多，大家均踴躍參與，齊 心推 動 倡 廉 工 作 ；及 

負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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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感謝主席及副主席抽空作主禮嘉賓，並感謝各嘉賓參與活動。 

 

7. 主席希望來年能繼續與廉政公署有緊密的合作，共同於區內宣揚倡 廉 的

訊息。 

 

8. 委員備悉文件。 

 

第 4 項：2013/2014 年度撥予社區建設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 

(社區建設委員會 3/2014 號文件) 

9. 秘書補充，是次向委員會提交的撥款申請共有兩份，合共 67,883.4 元，它

們也是使用社區建設委員會 2014/15 年度的撥款。另外，秘書補充，於上

一次會議後，委員會以傳閱方式通過了一份名為「香港灣仔區社會服務團

分享會」的撥款申請，但申請團體後來向秘書處表示，他們希望取消有關

申請。因此，於是份委員會撥款使用情況的文件中，「香港灣仔區社會服

務團分享會」所申請的 31,750 元並沒有包括在已審批的撥款中。 

 

10. 主席補充，團體取消了有關申請，是因為是次服務團得到其他的資助，在

完成活動後仍有餘款，因此，他們並不需要向區議會申請資助。主席表示，

有關服務團的分享會將於 2014 年 1 月 19 日，下午 3 時 30 分，於香港青

年會的會址舉行，屆時將會有完成福建團的參加者作分享及交流，歡迎各

委員出席活動。 

 

11. 委員備悉文件。 

 

討論事項 

第 5 項：2014-15 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

(社區建設委員會 4/2014 號文件) 

12. 主席表示，過往委員會也有申請公民教育委員會的資助，並舉辦了北訪團

等交流活動。以前述的福建團為例，學生到了當地的希望小學作義教，參

觀了福州的企業，與當地的省委作交流，並參觀了當地的名勝。主席再次

歡迎委員出席服務團於 2014 年 1 月 19 日舉行的分享會。 

 

13. 主席詢問委員是否同意委員會繼續參加 2014-15 年度十八區公民教育活

動的資助計劃。主席表示，委員會過往利用有關資助，主要舉辦北訪團等

交流活動。由於籌劃外訪團等交流活動的工作繁重，而且內地的物價水平

越來越高，加上過往兩年也舉辦了多個外訪團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她

建議今年利用撥款，專注推動本區青少年的公民教育工作，如提倡「孝義」

及「弟子規」等，預計活動將邀請 10-15 間學校參與。 

 

14. 委員同意繼續參加 2014-15 年度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的資助計劃，並利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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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資助，推動本區青少年的公民教育工作。 

 

(鍾嘉敏議員於下午四時十七分出席會議。) 

 

第6項：區議會撥款申請 

15. 委員經討論後，同意合辦以下活動： 

 

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

(元) 

建議撥款額

(元) 

第 5/2014 號 

 

粵劇戲寶賀雙親 灣仔區街坊福利

會 
55,383.4 55,383.4 

備註： 

1. 李碧儀主席避席，會議暫由黃楚峰議員主持； 

2. 委員支持豁免非員工導師／講解員每名津貼 600 元的限制； 

3. 委員支持豁免活動期間派發禮物對象只限兒童、長者及有特別需要人士的限

制；  

4. 是次 55,383.4 元將使用社區建設委員會 2014/15 年度撥款；及 

5. 委員支持合辦活動。 

 

會後註： 

此撥款申請已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○一四年二月二十五日審批及通過。 

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

(元) 

建議撥款額

(元) 

第 7/2014 號 康頤園藝坊 － 「綠化生

活樂滿園」 

循道衛理灣仔長

者服務中心 
12,500 12,500 

備註： 

1. 委員支持豁免攤位遊戲禮物津貼每個攤位數目為 500 元的限制； 

2. 是次 12,500 元將使用社區建設委員會 2014/15 年度撥款；及 

3. 委員支持合辦活動。 

 

會後註： 

此撥款申請已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○一四年二月二十五日審批及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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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事項 

16. 大廈管理工作小組主席鍾嘉敏議員補充，「做好大廈管理、灣仔全民齊參

與宣傳活動」的閉幕禮及專題講座將於 2014 年 1 月 18 日下午 2 時至 5

時於禮頓山社區會堂舉行。她邀請委員及部門代表出席有關活動。 

 

下次會議日期 

17. 主席宣布，下次會議日期為二○一四年三月十八日(星期二)下午四時正。 

 
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四時二十五分結束。 

 
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

二○一四年一月 

 
本會議記錄於二○一四年三月十八日正式通過。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
